吉安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外教师及工作人员报考指南

     一、考试安排
（一）网上报名：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2月22日17:00；
（二）公布取消、核减的岗位：2月24日；
（三）网上改报：2月25日9:00-17:00；
（四）网上打印准考证：2月27日9:00起至3月1日9:00；
（五）笔试：3月1日；
（六）确定公布入闱面试人员：3月上旬；
（七）入围面试人员现场资格审查：3月12日8:30-11:30，14:00-17:00；
（八）面试：3月15日。
二、专业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一）招聘岗位条件中的学科专业按照《学科专业目录汇编》（见公告附件3）设置，专业名称后括号中的数字为学科专业代码。报考人员所学专业名称和代码要与招聘岗位要求一致，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中的专业可按专业名称与相应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相互对应。
取得学历及学位的时间必须为网上报名结束之前。
（二）若报考人员所学专业未列入《学科专业目录汇编》的，可以选择招聘岗位中的相近专业报考，其所学专业须与报考岗位要求专业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相同，且主要必修课程基本一致。报考人员可在报名前向学校咨询，并在资格审查时提供招生简章、毕业证书、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须毕业院校的教务处或研究生院盖章）、毕业院校专业设置的说明等材料，由招聘单位在资格审查阶段按有关规定进行专业认定。
（三）往届毕业生中新旧专业名称不一致的，可对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旧专业对照表》《高等职业教育本科新旧专业对照表》《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新旧专业对照表》《中等职业教育新旧专业对照表》，按照对应的新专业名称进行报考。应聘人员所学专业与招聘岗位要求专业符合《学科专业目录汇编》新旧专业对照关系或学科专业调整对应关系的，该专业毕业生也可应聘。
（四）以双学位报考有关事项：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历证书有关事项的通知》(教学厅函〔2014〕14号)规定，高等学校只能为取得本校学籍的学生颁发并注册一份学历证书。单独的辅修证明不能证明毕业院校、毕业时间、学历、学历性质等完整内容，不能作为“所学专业”的证明材料。辅修专业证书需与学历证书配合使用，一般不单独作为学历证书使用。
（五）考生不得以不能认可的交叉学历〔如全日制中专在校生报考成人高校招生考试专科学历，函授大专生（应届毕业生除外）以在读的大专学历报考函授“专升本”学历等〕报考。
三、关于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问题
以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的，需提供符合招聘岗位对应层次专业所要求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四、关于岗位条件中的年龄要求
    岗位要求年龄为35周岁以下的，报考人员须为1990年1月1日后出生。岗位要求年龄为38周岁以下的，报考人员须为1987年1月1日后出生。岗位要求年龄为40周岁以下的，报考人员须为1985年1月1日后出生。岗位要求年龄为45周岁以下的，报考人员须为1980年1月1日后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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